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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规范交流园地

屋 面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五 十 年 回 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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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　屋面雨水排水系统自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至 现 在，是 一 个 问 题 频 发、争 论 不 断 的 热 点 问 题。
截至目前，不同的规范关于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雨水管系的水流流态、雨水排水系统的类别仍有较

大分歧。从建国初开始，回顾不同阶段关于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概况，同时就其现状提出看法。
关键词　屋面雨水排水系统　外排水系统　内排水系统　雨水立管流态

１　“６４版规范”前
我国建筑给水排水专业第一本设计规范是《室

内给水排水和热水 供 应 设 计 规 范》（ＢＪＧ　１５—６４），
以下简称“６４版 规 范”。在 此 之 前，建 国 以 后，屋 面

雨水排水系按外排水系统设计，雨水管沿外墙敷设，
雨水管道称为雨落水管，由建筑专业设计。

我国东北地区先期进行基本建设，工程建设以工

业建筑为主，当时我国还没有相应的设计规范可用于

指导设计，因此采用的是前苏联规范。前苏联规范中

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采用的是重力流方式，计算公式为

重力流计算公式。重力流方式的要点为：①雨水在重

力作用下排放；②屋面雨水在雨水立管内为非满流状

态；③重力流计算公式：ｄ＝（Ｆｈ／４３８）１／２，该公式俗称

“４３８公式”，公式中４３８是个系数，数值随三 通 的 型

式不同而定，Ｆ为雨水立管汇水面积（ｍ２），ｈ为小时

计算降雨 厚 度（ｍｍ／ｈ），ｄ为 雨 水 立 管 管 径（ｍｍ）。
这就意味着重力流系统，雨水立管的排水能力取决

于雨水立管管径和三通的类型。
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小时计算降雨厚度ｈ的选

用。由于当时我国自行统计计算的小时计算降雨厚

度值尚未确定，工程设计采用的小时计算降雨厚度

系按前 苏 联 规 范 的 三 条 雨 量 曲 线，分 别 为５０ｍｍ、

６５ｍｍ和７５ｍｍ。该数值用于我国明显偏小，小于

我国各地的实际小时降雨量。

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

要，我国开始筹建各类工程设计院所，包括工业建筑

设计院、给水排水设计院等。设计院参照前苏联模式

筹建，筹建组成的工业建筑设计院以三大院为代表：

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、机械工业部第一设

计院、冶金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。学术组织、科研

活动、基础建设等都以这三大设计院为主而开展。
设计院成立以后，第一批工程建设 项 目 是 第 一

个五年计划，由原苏联援建的一百多项项目，如：洛

阳拖拉机厂、洛阳轴承厂、哈尔滨亚麻厂等。
当年在设计院派驻有前苏联专家，前 苏 联 专 家

按各有关专业配置，包括给水排水专业。第一 批 设

计的工程建设项目在５０年代后期建成，使用后发现

问题并引起反思，其中包括屋面雨水排水系统。
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主要问题是屋面雨水内排

水系统，厂房内的雨水检查井冒水。现象是：雨水检

查井井盖被雨水顶开，雨水冒出检查井，厂房地面雨

水漫溢，影响车间正常 生 产。厂 方 用 铸 锭 压 在 井 盖

上，但未能有效控制检查井冒水，情况反映至设计院，
引起院方重视。当时设 计 院 所 采 取 的 相 应 对 策 是：

①派出人 员，赶 临 现 场，了 解 情 况，写 出 调 查 报 告；

②不再采用前苏联的小时降雨量数据；③建工部北京

工业建筑设计院、清华大学、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

联合进行屋面雨水试验，地点定在清华大学实验室。
试验工作以京津地区室内给排水学组为主，该学组当

时挂靠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给

水排水专业主任工程师孙培为学组组长，清华大学王

继明、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方为栋、市政工程研究

所室内给水排水研究组许维均等为学组副组长。
雨水试验由王继明教授具体负责，具 体 参 加 试

验工作的人员有：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文川（后调标

准院）、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李一平（后调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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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）等。雨水试验历时３年，具体成果为：
（１）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雨水在管系内的流态不

是重力流，而是压力流；即使工程按重力流设计，由

于存在超重现期降雨量，系统仍会出现压力流现象。
（２）通过 试 验 总 结 出 压 力 流 计 算 公 式，该 计 算

结果比按重力流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，雨水立管管

径至少要小１级。
（３）雨水 立 管 下 端 弯 头 处，在 改 变 雨 水 水 流 流

向后，上游管段的管中心要对准下游管段的管中心。
（４）第一个雨水检查井应有消能装置。
（５）厂房内不得设置雨水检查井。
（６）雨水应为封闭系统。
（７）尽量将 屋 面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设 计 成 外 排 水

系统。
（８）试验 还 发 现：雨 水 立 管 水 流 不 是 液 态 单 相

流，而是 气、水 双 相 流。双 相 流 中 空 气 占 有 部 分 体

积，而且管系内空气时而被压缩，时而扩张，使双相

流流态复杂化。
（９）空气 是 从 雨 水 斗 进 入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的，要

优化雨水水流流态，必须研发不掺气的雨水斗。
与此同时，前苏联也在关注屋面雨水排水系统，

在前苏联屋面雨水排放时也出现一系列问题，他们

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，如：
（１）新型雨水斗的研发，使雨水斗尽量不进气。
（２）探索高低跨雨水斗设置的可能性。通过试

验证明高层建筑主楼与裙房的雨水斗共用系统时，
由于气流自下而上流动，裙房雨水斗会被冰冻，而主

楼雨水斗由于热空气上升仍能正常排水。
（３）超重现期雨量要靠溢流系统解决等。前苏

联经改进后的新型雨水斗刊登在前苏联给水排水杂

志上，被我国专业人员所认可。该雨水斗平面为 圆

形，周边３６０°进水；顶盖封闭呈漏斗状，从外侧向中

心逐渐加厚，下 缘 呈 弧 形 断 面，目 的 用 以 减 少 掺 气

量。该雨水斗经仿造后，即为６５型雨水斗。
经过雨水 试 验，业 内 人 士 思 想 基 本 达 到 统 一。

自此以后，各设计院统一按压力流设计屋面雨水排

水系统。
压力流计算方法比重力流计算方法雨水立管管

径小１级及以上，形成缩径现象，导致天沟水位明显

上升，严重时水位溢出天沟，从天窗漫溢至车间。给

人的印象是压力流也会出现问题（其实一个重要原

因是当时的压力流未设溢流系统）。
附带说明一下，前苏联在推行屋面 雨 水 排 水 压

力流系统的同时，在室外也推行室外埋地雨水排水

系统的压力流系统。室外埋地重力流系统，横 管 排

水能力按管道敷设坡度等因素确定；室外埋地压力

流系统，横管排水能力按水力坡度等因素确定；水力

坡度始端为第一个室外雨水检查井井盖标高，终端

为雨水出口标高。这个观点和做法当时也被我国专

业人员所接受。无论是室内的压力流系统还是室外

压力流系统都不涉及负压。

２　“６４版规范”

１９６２年“６４版规范”开始 制 订。建 工 部 北 京 工

业建筑设计院为主编单位，孙培任组长，姜文源任秘

书。规范组共有１３名成员，分给水组、排水组、热水

组３个组，每组４人。其中排水组人员组成为：北京

工业建筑设计院张国柱（组长）、轻工部北京设计院

周裕纲、上 海 医 工 设 计 院 董 阳 竞、武 汉 钢 铁 设 计 院

胡工。
“６４版规范”以前苏联规范为蓝本，即以前苏联

下列规范为蓝本：《工业企业生产厂房和辅助厂房室

内上水道设 计 标 准 及 技 术 规 范》（НИТУ１２４　５５）、
《民用建筑室内上水道设计标准》（СНиПⅡГ１　６２）、
《工业 建 筑 物 内 部 下 水 道 设 计 标 准 及 技 术 规 范》
（ГОＳТ１３２５　４１）、《民用建筑室内下水道设计标准》
（СНиПⅡГ５　６２）、《居住房屋、公共房屋和工业企业

日常 生 活 所 需 热 水 供 应 的 设 计 标 准 和 技 术 规 范》
（НИТУ１３９－５６）、《自然条件下少量生活粪便污水生

物净化构筑物设计标准及技术规范》（Н．１５　５４）、《工
业与民用房屋内部排水设计规程》（Н １９　４１）等。

“６４版 规 范”分 给 水、排 水、热 水 供 应３章。在

“排水”章内单列“雨 水”一 节。“６４版 规 范”在 制 订

时，排水组内形成重力流与压力流的激烈争 论。重

力流以张国柱为代表，压力流以周裕纲为代表，最后

规范仍按重力流定稿。否定重力流的主要理由是雨

水试验证明雨水流态是压力流；否定压力流的主要

理由是压力流系统也出问题，还不能下结论是替代

重力流的屋面雨水排水系统。
“６４版规范”于１９６４年试行，随后不久，我国开

始了史无前例的运动，相关技术工作陷于全面停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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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　“７４版规范”

１９６９年建工部所辖设计科研单位，如北京工业

建筑设计院、给水排水设计总院、标准设计研究所、
专业设计所等科研设计单位撤销，人员成建制下放

至山西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等地，《室内给水

排水和热水供应设计规范》等档案被送至北京燕京

造纸厂作纸浆原料。

１９７２年重新考虑基本建设问题，给水排水专业

３本国家规范 面 临 修 订，建 工 部 所 属 设 计 院 已 经 不

复存在，而规范修订工作仍需进行，于是有关主管部

门找到上海，室内、室外３本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修订

工作改由上海承担。这就是“７４版规范”。
“７４版规范”概况：主编单位：上海市城市建设局

革命委员会；主编部门：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；参编

单位：有关设计、科研、施工等共１８个单位；主要起草

人有：何因、应爱珍、张淼、杨世兴、潘振钦、王庆选等。
从１９６４～１９７４年，这十年来建筑给水排水领域

技术上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“７４版规范”与“６４版规

范”相比，在“雨水”章节内容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唯一

的区别是雨 水 计 算 公 式 的 条 文“７４版 规 范”作 了 空

缺处理。条文空缺肯定会影响工程设计，给设计 带

来不便，但在当时这又纯属无奈之举。
“７４版规范”之后，建工部标准定额司实施一项

新的举措，即针对规范存在的问题，开展规范科研项

目，规范科研项目所需科研费用由标准定额司专款

解决。国家标准《室内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设计规

范》规范管理组当时共上报了４项规范科研项目，其
中最主要的为“屋面雨水排水”。

“屋面雨水排水”规范科研项目由清华大学、机

械工业部总院和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共同进行，
由清华大学王继明、机械工业部总院赵雨舟负责，共
进行了８年，试验数据的重现性好。

试验完成后，由规范管理组 组 织 鉴 定。鉴 定 先

后组织了２次，第二次得以顺利通过。鉴定通过后，
试验成果列入规范条文。这本规范在修订上报时改

名为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，（ＧＢＪ　１５—８８，以下

简称“８８版规范”）。
“屋面雨水排水”试验在进行过程中，曾就气、水

双相流问题就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，水利系专家

表示：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气、水双相流不同于水利

工程水坝的气、水双相流，要比水利系统复杂得多。
当年“屋面雨水排水”试验组曾总结出雨水计算

公式，但公式参数偏多，不敷实用，没有纳入规范条

文，但试验组专家们也付出了努力。

４　“８８版规范”
“８８版规范”编 制 组 根 据“屋 面 雨 水 排 水”试 验

的成果写成条文，条文具体撰写工作由姜文源完成。
当时的主要设计理念是：

（１）降雨量不可控。
（２）重现 期 由 设 计 确 定，重 现 期 标 准 在 设 计 规

范中应逐步提高，但不管提得多高，总会有超重现期

的雨量出现，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。
（３）屋面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由 于 雨 量 是 变 化 的，因

此流态也会因此而变化，重力流会转化为压力流。
（４）超重现期雨量需由溢流系统排放。
（５）溢流系统包括溢流口、溢流槽、溢流管等多

种溢流方式。
（６）有条件时，屋面雨水排水系统以外排水为好。
（７）内排水时，以密闭系统为好。
（８）非密闭系统时，以单斗系统为好。
（９）多斗系统时，以雨水斗对称布置为好。
（１０）雨水斗尽量少进气（雨水斗顶部应有防进

气的顶盖，雨水斗不应设在雨水立管顶端等）。
（１１）雨水立管底部弯头应对准排水横干管中心。
（１２）雨水立管底部应有消能装置等。
根据这些理念，“８８版规范”雨水章节有以下主

要条文以体现实施这些理念，示例如下：
第３．１０．１条　屋面雨水的排水系统，应根据建

筑结构形式、气候条件及生产使用要求等因素确定。
当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，屋面雨水宜采用外排水

系统。（本条强调外排水系统）
第３．１０．３条　天沟的排 水，应 在 女 儿 墙、山 墙

上或天沟末端设置溢流口。（本条强调溢流口）
第３．１０．４条　屋面雨水设计当为内排水系统

时，宜采取密闭系统。（本条强调密闭系统）
第３．１０．８条　雨水的排水系统，宜采用单斗排

水。当采用多斗排水时，悬吊管上设置的雨水 斗 不

得多于４个。悬吊管管径不得大于３００ｍｍ。（本条

强调单斗和少斗）
第３．１０．１１条　多斗雨水 排 水 的 雨 水 斗，宜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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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管作对称布置。（本条强调斗的对称布置）
第３．１０．１２条　多斗雨水排 水 的 雨 水 斗，其 排

水连接管应接至悬吊管上，不得在立管顶上设置雨

水斗。（本条强调立管顶上不设斗）
第３．１０．１３条　接入同一立 管 的 雨 水 斗，其 安

装高度宜在同一标高层。……（本条强调斗为同 一

标高层）
第３．１０．１６条　与雨水立管 连 接 的 悬 吊 管，不

宜多于两根。（本条强调悬吊管数量）
第３．１０．２１条　屋面的汇水 面 积，应 按 屋 面 的

水平投影面积计算。窗井、高层建筑裙房应附加 高

层侧墙面积的１／２折算为屋面的汇水面积。（本 条

强调汇水面积）
第３．１０．２２条　屋面雨水斗 的 设 计 泄 流 量，不

得大于表３．１０．２２中规定的雨水斗最大泄流量（见

本文表１）。
表１　屋面雨水斗最大泄流量

雨水斗规格／ｍｍ　 １００　 １５０
一个雨水斗泄流量／Ｌ／ｓ　 １２　 ２６

　　第３．１０．２４条　雨水立管的设计泄流量，不得

大于表３．１０．２４中规定的雨水立管最大设计泄流量

（见本文表２）。
表２　雨水立管最大设计泄流量

管径／ｍｍ 最大设计泄流量／Ｌ／ｓ
１００　 １９
１５０　 ４２
２００　 ７５

　　第３．１０．２５条　单斗和对立管对称布置的双斗

系统，立管的管径应与雨水斗规格一致。

５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风

改革开放以后，引进了国外 新 技 术。对 于 屋 面

雨水排水系统则是指欧洲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

的引入。
虹吸流的概念是：雨水从雨水悬吊管 进 入 雨 水

立管后，水流方向突然改变，水流速度突然加快，在

悬吊管末端会出现负压，雨水斗处的斗前水深与悬

吊管末端的负压形成高压差，在高压差的作用下，水
流速度加快，排水流量明显增大。在负压作用下 的

雨水水流酷似虹吸管段的负压流，因此命名为虹吸

式屋面雨水系统。虹吸流也是压力流，但强调的 是

负压，而不是正压，这是区别于压力流的主要原因。

强调正压的压力流与强调压负压的虹吸流有以

下主要区别，见表３。
表３　强调正压的压力流与强调负压的虹吸流区别

强调正压的压力流 强调负压的虹吸流

正压力为主动力 负压抽吸为主动力

压力式雨水斗 虹吸式雨水斗

悬吊管为正坡 悬吊管可平坡敷设

管系无负压段 悬吊管末端和立管上端为负压段

立管末端不设过渡段 立管末端设过渡段

　　虹吸式 屋 面 雨 水 排 水 系 统 应 采 用 虹 吸 式 雨 水

斗。虹吸式雨水斗外有防叶罩拦截树叶、杂物；内有

防涡流装置，能减少空气进入管系；在设计排水量下

有最大斗前 水 深 值；下 有 尾 管，可 用 以 调 节 管 系 阻

力；与屋面或天沟和管路有可靠连接，不渗不漏。
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除了强调虹吸式雨水

斗等硬件外，更强调计算软件。计算软件的精 度 和

深度有不同层次：计算沿程水头损失，也计算局部水

头损失（基本要求，第三层次）；计算管件水头损失，
也计算雨水斗水头损失（要求提高，第二层次）；计算

雨水斗本体水头损失，也计算雨水斗连接管水头损

失（要求更高，第一层次）。软件计算的更高层次为：

计算雨水量，也计算掺气量；计算正压值，也计算负

压值；计算雨水流量，也计算斗前水深；计算管道系

统，也计算固定系统。
计算软件精度和深度不同，直接影 响 雨 水 排 水

系统正常运行，生产企业的技术差距往往就在软件。
自从出现了虹吸流的概念，压力流 与 虹 吸 流 已

经有过多次碰撞。一次 是 协 会 标 准《虹 吸 式 屋 面 雨

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》在无锡召开送审稿审查会，会
上，泰宁公司强调压力流，编制组强调虹吸流，两者

相持不下，最后协会标准在专家审查组组长潘德琦

和归口单 位 领 导 顾 泰 昌 主 持 下，才 得 以 顺 利 通 过。
会后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和建筑与市政工程

产品应用分会责成规程编制组写出专题报告。该项

工作由姜文源负责完成，专题报告题目是《压力流与

虹吸流的区别》。经上报后，规程始获批准。
《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０１５—２００３）和

２００９年版只承认重力流和满管压力流，不承认虹吸流；
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４００—

２００６）承认重力流、半有压流和虹吸流。两本国家标

准，都涉及雨水系统，但表述的流态大相径庭，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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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碰撞。
《建筑 给 水 排 水 设 计 规 范》（ＧＢ　５００１５—２００３，

２００９年版）编制组的宣贯材料就该规范不认可虹吸

流的问题有过解释，理由是雨水悬吊管无虹吸管段。
笔者并不认可这个观点，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

之所以命名为虹吸式，是因为管系内有负压，类似于

虹吸管段的水流流态，而未拘泥于是否有虹吸管段。
如果硬要将雨水悬吊管设置成虹吸管段，那就会出

现倒坡，导致降雨后期的雨水积聚在悬吊管段，而不

能及时排除。现 在 虹 吸 流 的 雨 水 悬 吊 管 既 不 是 正

坡，也不是倒坡，而是平坡，那就是既能造成虹吸现

象，又不致于积水在管段中的一个最佳选择。不 拘

泥于形式，而是从本质上去确立其特征的做法，在生

活中比比皆是。在生活中，将术语概念衍变、派生的

情况是常见的，纠缠于没有虹吸管段从而否定虹吸

流流态是不妥的。
现在的情况又有了变化，与屋面雨水 排 水 系 统

有关的规范增加了１本，共４本，即：ＧＢ　５００１５《建筑

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、ＧＢ　５０４００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

用工程技术 规 范》、ＣＥＣＳ　１８３：２００５《虹 吸 式 屋 面 雨

水排水系统技 术 规 程》、ＧＢ　５０×××《建 筑 屋 面 雨

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》。
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》涉及到的雨水系统是：

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和满管压力流屋面雨水排

水系统。《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和《建
筑屋面雨水排 水 系 统 技 术 规 程》涉 及 到 的 雨 水 系 统

是：重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、半有压流屋面雨水排

水系统和虹吸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。这就提出了两

个问 题：①流 态 是 按 两 分 法，还 是 按 三 分 法 合 理？

②半有压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这个叫法是否合理。
笔者认为两分法和三分法没有本质 上 的 区 别，

基本上是两种流态：重力流和压力流。满管流则 是

介于重力流和压力流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。重力流

的极限是满流状态，但这种满流状态的重力流瞬间

就转换为压力流。重力流流态的雨水系统应称为重

力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，压力流流态的雨水系统应

称为虹吸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，或虹吸式屋面雨水

排水系统，因为负压抽吸是压力流的主要特征。
半有压流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半有压流概念来

源于水力学。个人认为称谓半有压流的水力学是沟

渠水力学理论，与管道水力学有所区别。管道 水 力

学流体周边是有限位功能的管壁所框住，是不能自

由扩张的，这点和沟渠不完全相同。在管道内 的 水

流当周边都有限制时，它的流态或为重力流（包括满

流状态的重力流），或为压力流，不存在半有压流。

６　虹吸式雨水系统的新动向

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经历了５０年的风风雨雨，技
术并未止步，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技术的探索也在

继续。这里仅举两个例子：
（１）过去 认 为 斗 前 水 深 是 一 个 定 值，现 在 通 过

试验认识到斗前水深不是一个定值。
（２）过去认为ＰＶＣ　Ｕ管不能用于虹吸式雨水

排水系统，现在认识到改性ＰＶＣ　Ｕ管可以用于虹

吸式雨水排水系统。

２０１２年 吉 博 力 公 司 在 上 海 进 行 过 一 项 雨 水 测

试项目：雨水立管管径与斗前水深及虹吸时间的关

系，测试结果为：雨水立管管径缩小，虹吸时间提前，
斗前水深加深；雨水立管管径加大，虹吸时间 推 迟，
斗前水深降低。

而斗前水深直接与屋面构造、屋顶结构荷载值、
溢流系统溢流水位标高有关。通过试验认识到斗前

水深不是定值。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的主要管

材为ＨＤＰＥ管和不锈钢管。ＰＶＣ　Ｕ管由于管材材

质过脆，韧性不够而不被使用。而改性ＰＶＣ　Ｕ管

则可用于虹吸式雨水排水系统，这种系统已在欧洲

使用，效果良好。这种系统雨水斗的排水管可 采 用

软管 连 接，由 于 ＰＶＣ　 Ｕ 管 的 线 膨 胀 系 数 小 于

ＨＤＰＥ管，因此改性ＰＶＣ　Ｕ管雨水系统的支架可

以大大简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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